
当今时代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。提升进出

口通关效率，减少人员、商品、文书跨境流动障碍，促进对外贸

易快速发展，是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

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，并长期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

界第一货物贸易国。随着我国与各国交往更加密切，利益融合

更为深入，文书跨境流转需求亦随之大幅上升。推动建立与我

经济大国地位相契合的文书跨国流转新模式，服务对外贸易发

展，一直是领事认证主管部门——外交部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。

经过多年不懈努力，2023 年 3 月 8 日，中国政府向《取消

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》（下称《公约》）保管机关递交加

入书，标志着我国正式加入《公约》。这是我国扩大涉外文书

流转领域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，对促进中外人员和经贸往

来具有积极意义。外交部正以此为契机，加快建立更加安全、

便捷、高效的领事涉外文书制度体系。

《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》简介
《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》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

框架下适用范围最广、缔约国数量最多的国际条约，旨在简

化跨国公文书流转程序。1961 年 10 月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

在第九届会议上通过了《公约》草案，1965 年《公约》正式生

效。近年来，《公约》新成员快速增加，目前已达 124 个，约

占世界国家和地区总数的五分之三，包括欧盟各国、美国、

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及

大多数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参与国。

《公 约》核 心 内 容 可 概 括 为“合 二 为 一”， 即 合 文 书 出

境 前 的 两 次 领 事 认 证（俗 称“双 认 证”）为 依 托 附 加 证 明 书

（Apostille）的一步式证明。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：

一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使领馆领事认证环节。加入《公

约》前，公文书送往国外使用，通常需办理领事认证（流程详

见图 1）。领事认证是领事认证机构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

组织的申请，对国内涉外公证书、其他证明文书或国外有关

公文书上最后一个印鉴、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的活动。对

于中国内地出具的公证书或其他证明文书如需送往国外使

用，应先办理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或其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

事办公室的领事认证，再办理文书使用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

认证。相应的，对于国外出具的、拟送至中国内地使用的文

书，需在当地办理公证认证后，再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领

事认证。加入《公约》后，我国同其他缔约国之间不再需要办

助力中国对外贸易跑出加速度
——我国正式加入《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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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传统商事文书跨国流转模式

图 2  《公约》框架下简化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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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使领馆领事认证，“双认证”将被简化为使用附加证明书的

一步式证明手续（流程详见图 2），这将大大降低公文书跨国

流转的时间和经济成本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国与《公约》非缔

约国之间仍沿用传统领事认证程序。

二是用附加证明书代替传统领事认证，对文书上印鉴、签

名的真实性进行验证。附加证明书是文书出具国指定的“主管

机关”为公文书签发的一个验证证书，具有《公约》要求的固定

格式（图3），其内容一般包括1.文书出具国 ；2.签署人 ；3.签

署人身份 ；4.印鉴名称（前4项为文书相关信息）；5.签发地 ；

6.签发日期 ；7.签发人 ；8.附加证明书编号 ；9.签发机关印鉴 ；

10.签名（后6项为证明信息）等10个要素。为便利公文书在国

外使用，附加证明书一般使用包括英、法文及本国语言在内的

两种或三种语言的范本，以增加其接受度。公文书加贴附加

证明书后，可直接送往《公约》缔约国使用，无需办理传统领

事认证（图4）。每份附加证明书都有一个公开注册的编号，用

文方可利用文书出具国提供的核查渠道验证其真伪。

附加证明书与领事认证书具备同等效力。同传统领事认

证一样，附加证明书仅证明公文书上最后一个印鉴、签名属

实，不对公文书内容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公文书内

容真实性仍遵循“谁出具，谁负责”原则。对加贴附加证明书

的公文书的承认及其效力，由文书使用地法律确定。

入约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三大红利
一是节省企业办证时间和经济成本。入约后，企业文书“出

海”所要履行的手续更为简便。商事文书办理一次附加证明书，

就可在所有《公约》缔约国使用，无需分别办理相关国驻华使

领馆的领事认证。办证用时可从传统领事认证的约20个工作

日缩短至几个工作日，缔约国间办理文书流转手续时间平均

减少约90%。办证环节简化后，收费项目也相应减少。据估算，

入约后每年可为中外人员和企业节省3亿多元人民币的办证费

用。同时，取消使领馆领事认证还可避免个别国家对部分商

业文书收取高额的领事认证费，大幅降低企业对外贸易成本。

二是降低企业经营风险。企业参与对外经贸活动，有时会

遇到为应诉反倾销等涉外案件而紧急提供书面材料的情况。如

果使用国驻华使领馆未及时办理相关文书的领事认证，造成文

书提交超过应诉时限，可能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。入约

后，这一情况或可得以避免，我国企业海外应诉将更加从容。

三是改善我国营商环境。《公约》缔约国大部分同我国保

持密切贸易联系。2021年，我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，8国或地

区系《公约》成员，对其出口额占到我国当年出口总额近50%。

加上《公约》其他成员，意味着入约后，合计超过82%的出口

贸易额将免于办理商业文书的领事认证。同时，有意向中国

投资、出口的外国企业也无需为商业文书办理领事认证。

确保《公约》如期在我国生效实施
加入《公约》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

的具体体现，也是外交、领事工作利企便民的重要举措。《公

约》将于 2023 年 11 月上旬在我国生效实施。目前，外交部正

统筹推进修订国内相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附加证明书签发系统

及信息核查机制、宣传培训等系列工作，确保《公约》平稳、

如期在我国实施，让我企业和公民及时享受到这一跨国文书

流转便利化安排带来的实惠。不久的将来，中国公民将体验

到入约带来的更为便捷、高效的跨国文书流转服务，广大中

国企业也将乘入约之东风，在对外贸易中跑出加速度。

图 3  附加证明书式样 图 4  传统领事认证书式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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